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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1〕 66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美于印发包头市工业企业电机

系统能效提升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,稀土高新区管委会,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,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‥

经市政府2021年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将《包头市工业

企业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管理办法(试行)》印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(此件公开发布)

请结合实际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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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工业企业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管理办法
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我市工业企业电机系统能效捉升,推动工

业经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,根据我市发展实际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电机系统能效捉升,是指按照GB18613-

2012和GB18613-2020修订版高效电机能效标准和规范要求,对我

市工业企业在用电机产品进行升级换代以及由电机驱动的风机、水

泵、空压机等装备的系统节能改造。

第三条 市财政资金在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下,支持

工业企业电机改造升级和系统能效捉升。

第二章 支持范围与方式

第四条 工业企业电机系统能效捉升专项资金的补贴范围为新

购置、更换电机产品,以及实施电机系统节能改造,优先采用本地

能够生产的高效电机。项目完工时间需在2021年6月1曰之后,其

中,更换高效电机完工时间以设备销售发票时间为准;合同能源管

理模式的电机系统节能改造完工时间按照节能服务合同中规定时

间,结合项目验收时间确定。

(一)企业自行更换为高效电机以及实施电机系统节能改造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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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对象为电机使用企业,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:

1.电机使用企业须在包头市行政区域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0

2.属于国家《高耗能落后电机设备产品淘汰目录》中明确淘汰

的在用电机2021年底前必须强制淘汰;鼓励企业超前淘汰未纳入目

录的在用低效电机0

3.更换后的低压电机必须符合GB18613-2012标准和GB18613

-2020修订版的能效等级2级及以上0

4.更换后的高压三相异步电机效率保证值不得低于《节能产品

惠民工程高效电机推广实施细则》 (财建〔2010〕232号)规定指标0

5.淘汰电机须交由市工信局公布的废旧电机定点回收单位作拆

解处理,确保不再回流入二级市场。

(二)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,更换高效电机及实施电机系统

节能改造,补贴对象为节能技术服务单位,服务单位须在包头市行

政区域内注册成立,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第五条 从工业企业电机能效系统捉升专项资金中安排项目管

理工作经费,主要用于第三方核查、专家评审以及宣传推广等,工

作经费总额原则上不超过专项资金总额的2%。

第六条 补贴要按照“效率优先、分步实施”的原则安排。对

2022年底前全部完成电机系统捉升计划且达到我市年度工业能耗双

控要求的企业,予以优先补贴。

第七条 全市每年3月和9月份两批集中申报,采取企业自愿

申报,旗县区工信部门初审,市工信局纽织第三方现场核查、遂选。

第八条 支持方式

(一)协调商业银行设立电机能效捉升专项贷款,简化审贷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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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,为企业和节能服务机构及时捉供信贷服务。

(二)财政补贴。高效电机替代和电机系统节能改造项目按照

实施后年度节能量给予300元/吨标煤(等价值,下同)的财政补贴。

(三)凡符合国家或自治区工业绿色化改造及其它节能改造类

专项资金补贴的项目,鼓励企业积极申报争取,各级财政奖补资金

按照上限奖励补贴,不足300元/吨标煤的按照300元/吨标煤的标准

由市本级财政补足。

第九条 本办法实施细则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共同制定,

由市工信局捉出年度支持计划,报市政府审定后执行。

第十条 成立包头市工业企业电机系统能效捉升工作领导小

纽,由分管副市长兼任组长,办公室设在市工信局,统筹推进各项

工作。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和各地区、部门共同建立考核与监督

检查机制,细化工作流程,使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

第三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曰起施行,试行期2年。实施细则

由市工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。

抄送: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6月7日印发

蹦蹦翻Ⅲー
4
一




